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荔湾府行复〔2023〕405号

申请人：广州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某某路某某号之二某某层某某。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金花街道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西华路金花直街 11号。

法定代表人：张某，职务：主任。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0月 11日作出的《广州市荔

湾区人民政府金花街道办事处关于某某地下商业城临时物业服务

人公示》（以下简称“案涉《公示》”），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案涉《公示》。

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在某某商业城存在临时物业服务人提供物业管

理服务的情况下再次另行确定临时物业服务人属于违法行政，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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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八十条规

定适用的前提是“原物业服务人无法再提供服务”，而目前的某某

商业城由申请人提供临时物业管理服务，申请人从未提出不在提

供物业服务，也不存在申请人无法再提供物业服务的情形。（二）

2023年 6月 1日，某某商业城原物业服务人——广州市某燊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燊公司”）突然撤场的紧急情况才是

上述条例规定的可以由被申请人指定临时物业服务人的紧急情

形。2023年 6月 1日在被申请人各职能部门含维稳办、派出所、

社建办、市场监督管理所在内的工作人员见证下，申请人顺利完

成交接，故申请人目前是临时物业服务人是合法有效的事实。

二、被申请人指定某某城物业公司为临时物业服务人的程序

违法。（一）没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有通过任何招投标的合法程

序来确认某某城物业中标；（二）某某城物业公司不曾与申请人

有任何接触，也未到某某商业城查看过任何设施设备，却报出没

有任何标准的语焉不详的 23元的物业管理收费标准，明显与常理

不符。

三、申请人目前是某某商业城的临时物业服务人，自 2023

年 6月 1日开始为某某商业城提供服务管理的事实毋庸置疑，也

得到了广大业主的认可。在某某商业城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选聘

新的物业管理服务公司也没有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某某商业城

需要更换物业管理服务公司的前提下，申请人依然有权继续为某

某商业城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综上，被申请人违法再指定某某商业城物业服务人的行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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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具有执行的法律效力。在没有合法程序选

聘新的物业管理服务公司之前申请人也不会停止对某某商业城的

临时物业管理服务。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答复人不符合临时接管某某商业城的物业服务工作的

条件，答复人协助某某商业城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符合事实依据。

广州市华某某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是某某

商业城的开发商和大业主。某燊公司是某某商业城原物业服务企

业。2023年 5月 31日，某燊公司决定撤离管理某某商业城，并

与被答复人于 2023年 6月 1日自行签订《交接确认书》和《某某

商业城管理权移交专题会议纪要》，将商业城物管服务的权利义

务交由被答复人承担。由于情况紧急且被答复人表示其受某某公

司委派，故答复人派员见证了双方《交接确认书》及《某某商业

城管理权移交专题会议纪要》的签订。由于被答复人一直未取得

某某公司对其出具的临时接管物业服务的书面授权委托文件，因

此答复人于 2023年 6月 27日向被答复人发出《限期提供授权委

托文件通知书》，告知被答复人于 2023年 6月 30日之前向答复

人提供前述材料。被答复人于 2023年 6月 28日向答复人发出《关

于<限期提供授权委托文件通知书>的复函》，明确回复其无法提

交某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并希望答复人能尽快组织某某商业城

物业管理权的招投标，合法选取物业管理公司对某某商业城提供

物业管理服务。

另，据了解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 2023年 7月 4日发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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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撤销某某接管某某商业城的公告》，否决被答复人入驻、接管

某某商业城的合法性及依据。2023年 7月 11日，某某商业城部

分业主上访区信访局，旗帜鲜明拒绝被答复人入驻某某商业城进

行物业管理。

根据上述情况，答复人协助某某商业城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符

合事实依据。

二、答复人协助某某商业城选聘广州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为临时服务人符合法定程序，作出的物业服务人公示适用法律正

确。

在被答复人不符合临时接管某某商业城物业服务工作条件

下，答复人依据《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八十条向区住房建设

局发出《金花街关于请予协助招募某某地下商业城临时物业服务

人的函》，区住房建设局复函明确由区物协结合相关要求提供会

员单位给答复人参考，要求答复人按照《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依法依规确定某某地下商业城临时物业服务人。荔湾区物业服务

行业协会向答复人推荐了符合招募要求并具有相关资质、规模的

三家会员单位供参考。答复人依据上述推荐，结合三家会员单位

的报价文件，经综合评定并核准，确认广州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为中标单位。答复人依据《广州物业管理条例》第八十条规定

协助某某商业城选聘广州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临时物业服务

人符合法定程序，作出物业服务人公示适用法律正确。

本府查明：

2023年 5月 6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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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01民终某某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某燊公司与某某公司签订

的有关某某地下商业城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为无效合同。2023

年 6月 1日，某燊公司撤离某某地下商业城。

2023年 7月 14日，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荔湾区住房建设和园

林局（以下简称“区住建园林局”）发出《关于请予协助招募某某

地下商业城临时物业服务人的函》。2023年 8月 2日，区住建园

林局复函称：已将街道的需求向广州市荔湾区物业服务行业协会

（以下简称“区物协”）转达，由区物协结合相关要求提供会员单

位给街道参考，请被申请人做好以下工作：1、按照《广州市物业

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二、三、四款的规定，依法依规确定临时

物业服务人，同时做好公示工作；2、在临时物业服务人服务期间，

尽快组织业主共同决定小区后续物业管理方式。2023年 8月 7日，

区物协向被申请人复函并推荐符合招募要求及具有相关资质、规

模的三家会员单位供被申请人参考。

2023年 8月 11日至 2023年 9月 20日期间，区物协推荐的

三家物业公司分别向被申请人发送报价方案，被申请人结合三家

会员单位的报价文件，经综合评定并核准，于 2023年 9月 21日

向其中一家会员单位广州某某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

某城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

2023年 10月 11日，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公示》，主要载明：

根据《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的规定，我单位按照相关

的程序现已会同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广州某某城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某某地下商业城临时物业服务人。临时物业服务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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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将组织业主共同决定后续的物业管理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1、临时物业服务人名称：广州某某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服

务内容：包括商场内日常保洁、秩序维护、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

运行、维修、养护和管理等物业管理服务；3、物业服务费：业主

或租户按照建筑面积向临时物业服务人交纳物业服务费用（23元

/月/平方米）；4、服务期限：自 2023年 10月 26日起至 2024年

4月 25日止；5、公示期：2023年 10月 11日至 2023年 10月 25

日，共 15天。

申请人不服上述《公示》，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向本府申

请行政复议。

另查，2023年 5月 31日，某某公司代表吴某与某某公司召

开《某某商业城物业管理权移交专题会议》，后某燊公司与申请

人于 2023年 6月 1日签订《交接确认书》，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在

上述会议和交接确认书上见证签名。因某某公司代表吴某未补充

提交某某公司的授权委托文件，被申请人于 2023年 6月 27日向

申请人发出《限期提供授权委托文件通知书》，通知申请人于 2023

年 6月 30日之前向被申请人提供前述材料，逾期不提供或拒绝提

供相关材料的，被申请人将视其未依法取得某某公司的授权，非

某某公司组建的物业管理团队，无权签订《交接确认书》，被申

请人将依法协助某某商业城通过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2023年 6月 28日，申请人复函称其系某某公司的关联物业服务

管理公司，因某某公司内部原因，无法提交某某公司的授权委托

书，希望被申请人能尽快组织某某商业城物业管理权的招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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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选取物业管理公司对某某商业城提供物业管理服务。2023年

7月 4日，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向某某商业城各业主发出《关

于撤销某某接管某某商业城业务管理的公告》，否决申请人入驻、

接管某某商业城的合法性及依据，呼吁并支持被申请人依法选定

临时物业服务单位尽快进场工作。

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本府于 2023年 12月 6日向区房屋

行政主管部门即区住建园林局发出《行政复议调查函》。2023年

12月 14日，区住建园林局复函称：一、关于原物业服务人的认

定问题。2008年 8月 1日至 2023年 5月 31日期间，某某地下商

业城项目一直由某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在被申请人作出案

涉《公示》前，该项目暂无其他依法依规进驻的物业服务人，故

该项目的“原物业服务人”应为某燊公司；二、关于会同确定临时

物业服务人的问题。区住建园林局于 2023年 8月 2日以《广州市

荔湾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关于协助招募某某地下商业城临时物业

服务人的复函》，书面指导被申请人确认临时物业服务人和开展

后续工作，同时多次前往被申请人处参与临时物业服务人确认事

宜会商会议，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会同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临时物业服务人的职责；三、关于申请人在本案中的地位问题。

鉴于申请人未按照《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八十条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合法进驻某某地下商业城项目，亦未得到该项目业主

大会同意其进驻的合法表决结果，不属于《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规定的临时物业服务人。

本府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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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二款“业主大会决定

拒绝原物业服务人继续提供服务，或者原物业服务人无法再提供服

务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会同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临时物业服务人，由临时物业服务人提供保安、保洁、共用设施设

备运行等基本物业服务。”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确定临时物业服

务人并公示的职权。

《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二、三、四款规定：“业

主大会决定拒绝原物业服务人继续提供服务，或者原物业服务人无

法再提供服务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会同区房屋行政主

管部门确定临时物业服务人，由临时物业服务人提供保安、保洁、

共用设施设备运行等基本物业服务。提供临时物业服务的，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服务内容、服务期限、服务费用等相关内

容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临时物业服务期限一般不超过

六个月，费用由全体业主承担。临时物业服务期间，居民委员会应

当组织业主共同决定后续的物业管理方式。”本案中，某某地下商

业城原物业服务人某燊公司因无法继续提供服务，被申请人依据上

述规定，会同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某某城公司为临时物业服务

人，并将服务内容、服务期限、服务费用等相关内容予以公示并无

不当。申请人复议请求撤销案涉《公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

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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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金花街道

办事处于 2023年 10月 11日作出的《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金花

街道办事处关于某某（某某）地下商业城临时物业服务人公示》。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